
111學年度科技校院四技甄選入學 

延繳畢業證書切結書 

(限 110學年度應屆畢業生填寫)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(身分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)，

無法於報到截止日前繳交畢業證書正本， 

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願按規定，於 111

年 7 月 29 日(五)前將畢業證書正本繳至長庚科技大學。

若違反上述規定，同意取消本人錄取資格，絕無其他異

議。特立此書。 

    此致 

長庚科技大學 

 

立切結書人 

申請生簽名（學生簽名）： 

家長或監護人簽名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111   年       月       日 


